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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劳务派遣单位信用等级评价办法》政策

解读  

  《吉林省劳务派遣单位信用等级评价办法》（以下简称《评价办法》）已

公开发布实施，为切实做好《评价办法》的贯彻实施工作，现进行如下政策解

读：  
   一、《评价办法》出台的背景  

  为引导劳务派遣单位提升专业化、规范化服务水平，加强劳务派遣事中事

后监管，维护被派遣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劳务派遣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国家

人社部印发《劳务派遣单位信用等级评价指南》，要求各地建立劳务派遣单位
等级评价制度，省级人社部门要根据《指南》和本地实际，制定本地区劳务派

遣单位信用等级评价具体实施办法，并组织实施。根据评价情况对劳务派遣单

位实行分类监管，提高劳务派遣监管工作效能，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

法》《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吉林省社会信用条例》以及国家《指南》等法律

法规政策，结合吉林省劳务派遣工作实际，研究制定了《评价办法》。  

   二、《评价办法》的主要内容  

  《评价办法》共六个部分：一是总则；二是评价内容与等级设置，由高至

低分为五等：A+（优秀）、A（良好）、B（一般）、C（较差）、D（差）；三

是等级评定细则；四是评价流程；五是结果的应用与管理；六是附则。  

   三、常见问题解答  

   1.为什么要制定《评价办法》？  

  答：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劳务派遣行业秩序，引导劳务派遣单位依法依规开

展经营活动，提升劳务派遣单位专业化、规范化服务水平，加强劳务派遣事中

事后监管，维护被派遣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劳务派遣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2.《评价办法》适用于哪些单位？  
  答：本办法适用于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依法取得劳务派遣经营许可且在有

效期内的劳务派遣单位，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只针对劳务派遣单位的劳务派遣业

务情况。  

   3.劳务派遣单位信用等级评价如何开展，多久评价一次？  

  答：信用等级评价每年进行一次，与年度经营报告核验工作同步开展，并

于报告核验结束后三个月内完成。  

   


